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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第104期市地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0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00 分 

二、會議地點：高雄市仁武國小綜合活動中心 

三、主持人：吳科長玉蓮               紀錄：張善合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 如簽到簿 

五、主辦單位報告:如簡報資料。 

六、土地所有權人詢問意見陳述： 

（一）我在南邊這邊道路用地上有種植農作物，像種植荔枝等等，請

問要怎麼辦，是否有補償? 

（二）請問今天是否有會議紀錄? 

 (三) 第一個問題，於北邊市場用地現況旁邊有另一個臨時市場，是

市府核准的，但如果未來取消後市三用地就有開發需求，因此

說目前沒有市場需求並要透過重劃解編，顯然缺乏整體考量。 

      第二個問題，如果我們地主反對重劃，還是會繼續執行下去嗎?

法律層面有相關規定?或是依照政府的施政方向執行? 

      第三個問題，有關重劃負擔中工程費用是估算值還是精算值?

整個重劃區內公共設施都分布在南側區塊，該公設用地及全部

工程費用卻由全部地主共同負擔顯然不公平。 

 北側區塊被劃定市場用地 10 多年，鄰近道路開闢沒有向地主

徵收，後來又同意臨時市場設置於住宅區，進而影響市場開發

需求，現在重劃又要再負擔南側區塊公設用地及工程費用，而

且重劃後住宅區市價顯然沒有高於市場用地，實在是連續三次

吃虧，請政府這邊一定要慎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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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公園南側區塊這邊重劃前全部有 640 多坪，重劃後住宅區明顯

不夠分配，這樣重劃後會分到哪裡? 

      調配後的土地有可能面臨未開闢的四米道路嗎?建議你們北側

區塊這裡私有道路跟未開闢四米道路也納入重劃或趕快徵收。 

 (五) 北側區塊我們全區地主已經取得共識，目前也積極提送市場開

發計畫予市府經發局，並期待本區進駐現代化超市，同時也擔

心市府會為了重劃阻擋我們的提案或拖延期程，也擔憂現在開

始重劃整區地主要再取得共識將有困難，請大家互相體諒，希

望保持原本市場用地不要重劃。 

 (六) 南側區塊重劃後道路四周與外側有沒有連通，你們要做一個整

體考量規劃，像仁和南街 27 巷重劃後還是沒有通到仁和南

街，南邊區外也沒有繼續開闢，這樣到底要重劃幹嘛? 

七、綜合答復： 

（一）有關農作物及土地改良物之拆遷補償作業，在拆遷工程作業執

行前將會先辦理地上物查估，並在查估當下會同地主現場進行

調查、量測及認定植栽的種植項目數量等，後續再依據高雄市

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依照其樹種、規格、

數量或建物類型等查估補償。 

 (二) 本次會議將會針對各位地主所詢問及陳述的意見及綜合答覆

等，作成相關會議紀錄並函送予各位地主。 

 (三) 有關北側區塊附近臨時攤販市場未來可能取消使用進而產生

本案市場用地需求乙節，係屬經發局所管權責，另都市計畫檢

討階段本重劃區內市三用地業經該局查復無相關開發需求，爰

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辦理解編，惟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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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所陳疑義意見將轉請經發局研處。 

      本重劃區預估負擔比例44.40%，依照平均地權條例尚無須徵求

土地所有權人意願，但目前於內政部審查重劃計畫書時，該部

多會考量座談會辦理情形及土地所有權人參與重劃意願等，是

倘區內地主均堅決反對重劃並表示應檢討都市計畫，市府當廣

納意見，並轉請相關局處檢討研處。 

      另有關方才報告中提及重劃工程費用係屬預估值，並依平均地

權條例規定，重劃平均負擔係由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所有權人共

同負擔，尚無依照位置或地點有不同負擔比例之規定。 

      依現行都市計畫分區配置，本重劃區確有公共設施集中在南側

區塊之情形，都市計畫係考量該區塊現況四周道路均未開闢，

倘未將道路納入重劃範圍，後續重劃後土地將無路進出，違反

辦理重劃意旨，惟爾等所陳該公設用地均集中規劃設置於南側

區塊並納入共同負擔顯有不公部分，將轉請都發局檢討研處。 

 (四)本重劃區目前尚在辦理座談會蒐集地主意見階段，尚未公告重

劃計畫書及實質進入土地分配設計，後續會再召開重劃說明會

及分配草案說明會，屆時將更詳細針對土地分配原則及分配草

案加以說明。另南側區塊後續經實質分配計算後倘有不夠分配

之情形，將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及相關規定調配至北側區塊並

重劃後土地原則均會臨路。 

      至有關建議北側區塊鄰近道路納入重劃或徵收乙節，首先說明

倘該道路用地納入重劃範圍勢必提高本重劃區公設用地面

積，增加公設負擔比例，影響全區地主分配權益，再有關建議

徵收乙節將轉請工務局錄案研處。 

 (五) 本案於都市計畫檢討階段已有說明，倘市場用地地主有市場使

用之需求，應於本都市計畫變更案公告發布實施前，先取得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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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始得申請興建。惟現況倘持續維持閒置

空地使用，將影響市容及地方發展甚巨，爾等所陳意見將轉請

經發局研處。 

 (六) 重劃區範圍內計畫道路將於重劃工程中開闢，至重劃區外未開

闢計畫道路(仁和南街27巷與通法寺北側圍牆等部分)則非屬

本重劃區範圍。 

八、結論： 

(一) 本次座談會主要係蒐集區內地主意見，關於北側區塊地主所陳

附近臨時攤販市場未來可能取消使用進而產生本案市場用地需

求及其案刻已洽本市申請市場用地開發，建議維持市場用地部

分，事屬本府經濟發展局及都市發展局業務權管，將轉請該局

檢討研處。 

(二) 再北側區塊地主另陳案內公設用地集中規劃於南側區塊納入共

同負擔顯有不公部分，將轉請本府都市發展局檢討研處。 

(三) 另有關建議北側區塊北邊已開闢未徵收之道路及東邊未開闢未

徵收之道路趕快徵收乙節，將轉請本府工務局檢討研處。  

九、散會：下午 3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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